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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燃气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时在深圳市福田区中

康北路深燃大厦十四楼第

５

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１５

名，实际到会现场表决

１０

名、通讯表决

５

名（董事韩德宏先生、吕华先生、关育材先生、黄维义先生、樊斌先生因其他公务或出差，以

通讯方式出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包德元先生主持，公司监事

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

１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的任期届满，公司董事会同意推荐李真先生、陈永坚先生、

欧大江先生、刘秋辉先生、韩德宏先生、张小东先生、肖民先生、黄维义先生、何汉明先生和李巍女士为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杜文君女士、胡卫平先生、柳木华先生、徐志光先生和张国昌先生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其中杜文君女士、胡卫平先生、柳木华先生、徐志光先生和张国昌先生作为

独立董事候选人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提名第三届董事会候选人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

定，合法、有效。

在对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教育背景、职业经历和身体状况等综合情况了解的基础上，独立董

事认为本次董事候选人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和能力，不存在《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认定的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同意提名李真先生、陈永坚先生、欧大江先生、刘秋辉先生、韩德宏先生、张小东先生、肖民先生、黄维

义先生、何汉明先生、李巍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杜文君女士、胡卫平先生、柳木华

先生、徐志光先生和张国昌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独立董事意见详见附件一、附件二。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

１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深圳燃气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０

）。

特此公告。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７日

附件一：

深圳燃气第三届董事会候选人简历

李 真，男，中国国籍，

１９６３

年出生，本科学历、双学士学位，高级工程师。 现任深圳市政协第五届委员

会常委，深圳市商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兼任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１９８４

年

８

月

－１９９０

年

１

月，历

任机械工业部科技司材料工艺处、科研管理处科员、副主任；

１９９０

年

１

月

－１９９２

年

１

月，任机械电子工业部总

工程师秘书；

１９９２

年

１

月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任机械工业部科技与质量监督司行业技术处副处长；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

－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任深圳亚洲金刚石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挂职交流）；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历任深圳市投资

管理公司董事局秘书处副主任、综合部副部长、企管部部长、工业一部部长、总裁助理兼办公室主任；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任深圳市通产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任深圳会展中

心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任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

理、党委副书记。

陈永坚，男，中国国籍，香港居民，

１９５１

年出生，工业工程硕士，现任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行政总裁、

港华燃气有限公司主席兼执行董事、港华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１９７４

年参加工作，

１９９２

年

－１９９５

年，任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市务科总经理；

１９９５

年

－１９９７

年，任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市务及客户服务

科总经理；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至今，任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历任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副董事

长，现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欧大江，男，中国国籍，

１９５８

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现任深圳市燃

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党委副书记。

１９７７

年参加工作，

１９８３

年

５

月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历任深圳市液化

石油气管理公司业务科员、科长、经理、副总经理；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任深圳市燃气集团有限公司石

油气分公司经理、 党委书记；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任深圳市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任深圳市燃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３

月，任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至今，任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党委副书记。兼任深圳市

燃气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城市燃气分会副理事长、广东省油气商会副会长。历任公

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现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刘秋辉，男，中国国籍，

１９６２

年出生，世界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现任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１９８３

年参加工作，

１９８３

年

７

月

－１９８６

年

４

月，历任深圳市无线电厂办

公室干事、深圳市长达电子公司办公室主任；

１９８６

年

４

月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历任深圳市委组织部干部处科员、调

研员、副处长、处长，培训处处长；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任深圳市高级经理评价推荐中心主任；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至今，任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至今，兼任深圳市燃气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历任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现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韩德宏，男，中国国籍，

１９６２

年出生，博士研究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深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党委书记。

１９８５

年参加工作，

１９９０

年

９

月

－１９９６

年

６

月，历任深圳市自来水公司工程师、科研项目负

责人、管网部副部长；

１９９６

年

６

月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历任深圳水务集团调度中心主任、总经理助理、总经理、党委

副书记；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至今，任深圳水务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 现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张小东，男，中国国籍，

１９６４

年出生，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现任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

１９８７

年

７

月参加工作，

１９９０

年

１２

月

－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历任深圳亚奥实业公司经理助理、副总经理；

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历任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主任科员、副部长、部长；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任深圳市能

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任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总经济师；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至今，任

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历任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现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肖 民，男，中国国籍，

１９６３

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１９８５

年

７

月参加工作，

１９８８

年

８

月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历任铁道部第三勘察设计院助工、工程师、地铁分院高工、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副分院

长、副分院长兼城交分院总工程师、设计院副总工程师；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任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

司总工程师，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至今任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黄维义，男，中国国籍，香港居民，

１９５１

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

１９９７

年加入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现

任港华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及总经理，香港中华煤气国际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暨总经理，香港中华煤气有

限公司行政委员会委员，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暨公用业务营运总裁，港华燃气有限公司之执

行董事暨行政总裁。 历任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现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何汉明，男，中国国籍，香港居民，

１９５６

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 现任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首席财务

总裁暨公司秘书、行政委员会委员，港华燃气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暨公司秘书。

２００２

年加入香港中华煤气

有限公司，历任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首席财务总监暨公司秘书。

李 巍，女，新加坡籍，

１９５２

年出生。 现任新希望集团公司执行监事、四川枫岚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法定代表人、云南省妇联执委、中国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联合国生态人居环境论坛理事会理事、中国

下一代教育基金理事，李巍个人教育奖励基金会主席、福布斯中文网专栏作者。

杜文君，女，中国国籍，

１９６８

年出生，工学硕士。现任国海创新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１９９２

年

－

１９９５

年，任中国宝安集团电子工程师；

１９９５

年

－１９９９

年，任君安证券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８

年，任

国泰君安证券公司收购兼并总部董事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０

年， 任国泰君安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投资总监；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任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今任国海创新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现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胡卫平，男，中国国籍，

１９５１

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 现任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和规划协会秘书长，兼任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１９７１

年参加工作，历任河南省化工研究所科技室副主任、主任，国

家计委国务院农资办副处长，国家计委原材料司副处长，国家计委经济预测司、产业司（国家西气东输办

公室）副处长、调研员，国家发改委能源局调研员、处长，国家能源局油气司副司长。 现已退休。

柳木华，男，中国国籍，

１９６９

年出生，会计学博士、教授。 现任深圳大学经济学院财会学院院长，兼任

深圳市会计学会副会长、深圳市审计学会副会长，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茂业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１９９０

年参加工作，

１９９０

年

８

月

－１９９３

年

４

月，任武汉索福电脑有限公司程序员；

１９９３

年

５

月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任武汉东湖开发区产业公司编辑、会计；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历任中国投资银行深圳分

行会计、中国光大银行深圳分行会计。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至今，任深圳大学经济学院高校教师。

徐志光，男，中国国籍，

１９６５

年出生，经济法硕士。 现任万商天勤（深圳）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委员，兼任

深圳华来利投资控股（集团）公司董事、深圳鼎业村镇银行监事会主席、珠海欧比特控制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

１９８９

年参加工作，

１９８９

年

７

月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任深圳国际商务律师事务所律师；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任广东万商律师事务所主任；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至今，任万商天勤（深圳）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委员。

张国昌，男，中国国籍，香港居民，

１９６２

年出生，金融学博士、教授。 现任香港科技大学会计学教授。

１９９１

年

９

月

－１９９３

年

８

月任加拿大滑铁卢大学金融学助理教授，

１９９３

年

９

月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任香港科技大学会计

学助理教授，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任香港科技大学会计学副教授，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至今，任香港科技大学会计

学教授。

附件二：

深圳燃气独立董事关于提名第三届董事会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深圳市燃

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的有关董事会换届

的议案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和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

定，合法、有效。

在对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质、专业经验、职业操守和兼职情况等情况了解的基础上，我

们认为本次董事候选人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和能力，不存在《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认定的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同意提名李真先生、陈永坚先生、欧大江先生、刘秋辉先生、韩德宏先生、张小东先生、肖民先生、黄维

义先生、何汉明先生、李巍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杜文君女士、胡卫平先生、柳木华

先生、徐志光先生和张国昌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俞伟峰、张建军、王晓东、刘磅、杜文君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３９

证券简称：深圳燃气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９

深圳燃气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

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各位监事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上午

１０

时在深圳市福田区中康北路深燃大厦

十四楼第

３

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出席会议的监事应到

５

人，其中

４

人亲自出席，监事邓中富委托监事会

主席赵守日出席并代为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赵守日先生主

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公司

股东推荐的赵守日先生、杨松坤先生、武敏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此议案尚须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审议通过后的股东代表监事与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后产生的

２

名职工代表监

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以上候选人的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７日

附件：

深圳燃气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赵守日，男，中国国籍，

１９５７

年出生，经济学博士。 现任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任深圳市国资委监督稽查处调研员；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任深圳市国资委业

绩考核处处长；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任深业（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至今任公司第二

届监事会主席。

杨松坤，男，中国国籍，香港居民，

１９６２

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 现任港华投资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

１９８８

年加入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历任广州培训中心总监等。历任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监事，现任公司第

二届监事会监事。

武敏，女，中国国籍，

１９７２

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 现任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部长。 历任新

希望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高级经理、副部长、经营管理部副部长。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３９

证券简称：深圳燃气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０

深圳燃气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００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星期四）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

本次股东大会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００

。

（四）会议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方式，其中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分开选举，选举董事、监事都采

用累积投票制。

（五）会议地点：深圳市福田区中康北路深燃大厦十四楼第

５

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 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１．

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１

）选举董事候选人李真先生为公司董事；

（

２

）选举董事候选人陈永坚先生为公司董事；

（

３

）选举董事候选人欧大江先生为公司董事；

（

４

）选举董事候选人刘秋辉先生为公司董事；

（

５

）选举董事候选人韩德宏先生为公司董事；

（

６

）选举董事候选人张小东先生为公司董事；

（

７

）选举董事候选人肖民先生为公司董事；

（

８

）选举董事候选人黄维义先生为公司董事；

（

９

）选举董事候选人何汉明先生为公司董事；

（

１０

）选举董事候选人李巍女士为公司董事。

２．

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１

）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杜文君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

２

）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胡卫平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

３

）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柳木华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

４

）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徐志光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

５

）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张国昌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二）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１．

选举监事候选人赵守日先生为公司监事；

２．

选举监事候选人杨松坤先生为公司监事；

３．

选举监事候选人武敏女士为公司监事。

上述议案内容已在《深圳燃气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与《深圳燃气第二届监事

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中披露，公告全文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星期四）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

Ａ

股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并可以以书面

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授权委托书样式见附件。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４．

公司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四、本次股东大会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应持证券账户卡、持股凭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机构代码证等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

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个人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个人股东的授权代理人须持身份

证、委托人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

－１０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３０

。 股东的信函或传真到达日应不迟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下午

５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深圳市福田区中康北路深燃大厦

１１

楼董事会秘书处

４．

注意事项

请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会议现场。

五、 其他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电话、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６０１１３９

邮编：

５１８０４９

联系人：谢国清、李佩铭 电子邮箱：

ｘｇｑ＠ｓｚｇａｓ．ｃｏｍ．ｃｎ

，

ｌｉｐｍ＠ｓｚｇａｓ．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７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公司）出席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召开的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以下事项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委托时间：

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投票指示：（选举董事、独立董事采用累积投票制，如未作具体指示，受托人有

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

序号 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一 审议

《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１

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总计票数为

：

代表股权数

＊１０＝

股

）

（１）

选举董事候选人李真先生为公司董事

（２）

选举董事候选人陈永坚先生为公司董事

（３）

选举董事候选人欧大江先生为公司董事

（４）

选举董事候选人刘秋辉先生为公司董事

（５）

选举董事候选人韩德宏先生为公司董事

（６）

选举董事候选人张小东先生为公司董事

（７）

选举董事候选人肖民先生为公司董事

（８）

选举董事候选人黄维义先生为公司董事

（９）

选举董事候选人何汉明先生为公司董事

（１０）

选举董事候选人李巍女士为公司董事

２

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总计票数为

：

代表股权数

＊５＝

股

）

（１）

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杜文君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２）

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胡卫平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３）

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柳木华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４）

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徐志光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５）

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张国昌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二

《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

总计票数为

：

代表股权数

＊３＝

股

）

１

选举监事候选人赵守日先生为公司监事

２

选举监事候选人杨松坤先生为公司监事

３

选举监事候选人武敏女士为公司监事

股东签名

（

盖章

）：

注：股东（含受托人）在候选人后面对应的空格内打“

√

”，则视为将其拥有的表决权总数平均分配给

相应的候选人。

股票简称：生益科技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８３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３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在公司董

事会会议室召开，全体董事出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董事认真审

议后通过如下事项：

一、《关于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日的议案》

董事会确定本次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

刘述峰董事、陈仁喜董事属于本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受益人，回避了该项议案的表

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２

票。

二、《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和激励对象已满足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各项授予条件，同意公司

向

２９５

名激励对象授予

４

，

９８０．５６

万份股票期权。（详细内容见临时公告《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股票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４

）

刘述峰董事、陈仁喜董事属于本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受益人，回避了该项议案的表

决。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２

票。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７日

股票简称：生益科技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８３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３４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票期权授予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

股票期权授予数量：

４

，

９８０．５６

万份

一、 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１．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益科技”或“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及摘要》（以下简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其摘要。 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核查公司

＜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

中

的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对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

２．

公司将股票期权激励材料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并经证监会备案无异

议。

３．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

４．

经公司股东大会授权，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日的议案》和《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

相关事项的议案》，确定本次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同意公司向

２９５

名激励对

象授予

４

，

９８０．５６

万份股票期权。

二、 本次股票期权授予符合授予条件的说明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八章相关规定，公司股权激励授予条件为：

（一）本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１

、最近

１

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

２

、最近

１

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１

、最近

３

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２

、最近

３

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４

、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董事会经过认真核查，认为公司及激励对象均未发生或不属于上述任一情况，股权激

励授予条件均已满足。

三、 本次股票期权授予情况概述

１

、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

２

、本次股票期权授予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

３

、本次股票期权授予对象及授予数量：

序号 姓名 职务

授予股票期权的

数量

（

份

）

占本次授予股

票期权总数的

比例

占授予时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

１

刘述峰 董事

、

总经理

２

，

５５７

，

３６５ ５．１３％ ０．１８％

２

陈仁喜 董事

、

营运总监

２

，

１５０

，

０００ ４．３２％ ０．１５％

３

温世龙 董事会秘书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３．６１％ ０．１３％

４

何自强 总会计师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３．６１％ ０．１３％

５

苏晓声 总工程师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３．６１％ ０．１３％

公司经营决策层小计

１０

，

１０７

，

３６５ ２０．２９％ ０．７１％

第二类人员 中层管理人员共

４７

人

２３

，

６１３

，

６５５ ４７．４２％ １．６６％

第三类人员 核心骨干员工共

２４３

人

１６

，

０８４

，

６２０ ３２．２９％ １．１３％

合计共

２９５

人

４９

，

８０５

，

６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５０％

４

、行权价格：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４．４１

元。

５

、行权安排：在满足行权条件的情况下，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分

３

批行权。 具体行

权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行权期 行权时间

可行权数量占获授股票

期权数量比例

第

１

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

１２

个月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３６

个月内的最后

１

个交易日当日止

２０％

第

２

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４８

个月内的最后

１

个交易日当日止

４０％

第

３

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

３６

个月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６０

个月内的最后

１

个交易日当日止

４０％

行权期结束后，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未行权的部分期权由公司注

销。

四、 本次股权激励对公司经营能力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中关于公允价值确定的相关规

定，公司选择

Ｂｌａｃｋ－Ｓｃｈｏｌｅｓ

期权定价模型对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进行测算。董事会已确定

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 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

５．０５

元， 根据

Ｂｌａｃｋ－Ｓｃｈｏｌｅｓ

期权定价模型计算出公司授予的

４

，

９８０．５６

万份股票期权总价值为

８

，

２８６．６２

万元。

假设本次授予的全部激励对象均符合本计划规定的行权条件且在各行权期内全部行

权，则股票期权成本为

８

，

２８６．６２

万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股份支付》，该笔费用将

在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各个等待期内进行摊销，增加费用约

８

，

２８６．６２

万元，从而对公司当年

每股收益及净资产收益率带来一定的影响，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６

年期权成本摊销情况如下表：

期权费用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合计

第一批

４３４．４６ ８６８．９３ － － １

，

３０３．３９

第二批

５１２．３５ １

，

５３７．０４ １

，

０２４．６９ ３

，

０７４．０８

第三批

４３４．３５ １

，

３０３．０５ １

，

３０３．０５ ８６８．７０ ３

，

９０９．１５

合计

１

，

３８１．１６ ３

，

７０９．０２ ２

，

３２７．７４ ８６８．７０ ８

，

２８６．６２

本计划期权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仅为

测算数据，应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２０１２

年公司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３２

，

３３８．２２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３０

，

４３０．６４

万元，因此，本计划实施导致的公司股票期权成本摊销

对公司当期预期净利润存在一定影响，但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重大影响。

五、 监事会对股权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情况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相关情况是否符合股票期权授予条件进

行核实后，认为： 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均为在公司任职的人员，激励对象符合《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及三个备忘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的条件，其作为公司股

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公司本次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名单与股东大

会批准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规定的激励对象相符。

六、 独立董事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１

、董事会确定公司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该授予日符合《管理办法》、

《备忘录》及《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中关于授予日

的相关规定。

２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授予事项时，作为该计划受益人的

２

名关联董

事已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２

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中的有关规定回避表决，议案由非关联董事审议表决。

３

、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授予符合《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

４

、 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授予的激励对象不存在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也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

罚的情形，该名单人员均符合《管理办法》和《备忘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公司股

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激励对象的名单与股东大会批准的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中的激励对象名单相符。

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予不会损害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因此，我们一

致同意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 并同意向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

授予股票期权。

七、 律师法律意见的结论性意见

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对本次授权相关事项出具法律意见，认为：生益科技股权激

励计划授予事项已获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股权激励计划授予日、授予对象和授予

数量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实行）》及生益科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

规定，生益科技股票期权的获授条件已经满足。

八、 其他事项说明

１．

本次激励对象行权资金以自筹方式解决，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据本激励计划获

得的有关权益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２．

股权激励缴纳个人所得税按规定自行缴纳。

九、 备查文件

１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４

、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

５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授予相关事项之

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特此公告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５０

证券简称：山东高速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９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报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４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披露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并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披露了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事后审核反馈意见：披露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时，公司股票为

融券标的证券的，股东持股数量应当按照其通过普通证券账户、信用证券账户持有的股

票及其权益数量合并计算。

经公司对信用担保账户分拆合并计算，现将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更正披露

如下：

更正前：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９６，１７８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

持股总数

报告期

内增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７１．２１ ３，４２５，８７５，４６２ １，４４７，３６５，８５７

质押

９７７，０００，

０００

招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

人

１５．５０ ７４５，７３０，７０３

无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

光大保德信量化

核心证券投资

其他

０．１１ ５，４７７，９３８

无

王清 其他

０．０８ ４，０００，０００

无

深圳市东方雨晨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其他

０．０８ ３，９６３，４４８

无

伊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其他

０．０８ ３，８５０，０００

无

寿建鸿 其他

０．０５ ２，５２３，０００

无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其他

０．０５ ２，４３９，９６３

无

傅淑英 其他

０．０５ ２，３１８，０００

无

刘光霞 其他

０．０５ ２，２８０，７００

无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

的数量

股份种类

及数量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１，９７８，５０９，６０５

人民币普通股

招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７４５，７３０，７０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

证券投资

５，４７７，９３８

人民币普通股

王清

４，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深圳市东方雨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３，９６３，４４８

人民币普通股

伊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３，８５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寿建鸿

２，５２３，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

２，４３９，９６３

人民币普通股

傅淑英

２，３１８，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刘光霞

２，２８０，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更正后：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９６

，

１７８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

％

）

持股总数

报告期

内增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７１．２１ ３

，

４２５

，

８７５

，

４６２ １

，

４４７

，

３６５

，

８５７

质押

９７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招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

人

１５．５０ ７４５

，

７３０

，

７０３

无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

心证券投资

其他

０．１１ ５

，

４７７

，

９３８

无

王清 其他

０．０８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无

深圳市东方雨晨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其他

０．０８ ３

，

９６３

，

４４８

无

伊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其他

０．０８ ３

，

８５０

，

０００

无

寿建鸿 其他

０．０５ ２

，

５２３

，

０００

无

武 杰 其他

０．０３ １４８００００

无

孙黎静 其他

０．０１ ５２００００

无

王 英 其他

０．００２ ８００００

无

王成香 其他

０．００１ ６００００

无

董西亮 其他

０．００１ ５００００

无

黄 猛 其他

０．００１ ５００００

无

江玉苓 其他

３６９００

无

王振勇 其他

３００００

无

赵乃刚 其他

２４７００

无

宋淑芳 其他

２００００

无

刘芬红 其他

２００００

无

宋振堂 其他

１５８００

无

丁浩思 其他

１００００

无

孙正许 其他

１００００

无

张成保 其他

９０００

无

王增明 其他

８０００

无

满学军 其他

８０００

无

李永全 其他

６６００

无

刘洪祥 其他

５１００

无

王法利 其他

５１００

无

李 平 其他

４２００

无

柳卫荣 其他

３０００

无

韩 卫 其他

３０００

无

尹 刚 其他

７６３

无

傅淑英 其他

０．０５ ２

，

３１８

，

０００

无

刘光霞 其他

０．０５ ２

，

２８０

，

７００

无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

的数量

股份种类

及数量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１

，

９７８

，

５０９

，

６０５

人民币普通股

招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７４５

，

７３０

，

７０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

证券投资

５

，

４７７

，

９３８

人民币普通股

王清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深圳市东方雨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３

，

９６３

，

４４８

人民币普通股

伊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３

，

８５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寿建鸿

２

，

５２３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武 杰

１４８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孙黎静

５２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王 英

８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王成香

６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董西亮

５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黄 猛

５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江玉苓

３６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王振勇

３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赵乃刚

２４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宋淑芳

２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刘芬红

２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宋振堂

１５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丁浩思

１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孙正许

１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张成保

９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王增明

８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满学军

８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李永全

６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刘洪祥

５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王法利

５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李 平

４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柳卫荣

３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韩 卫

３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尹 刚

７６３

人民币普通股

傅淑英

２

，

３１８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刘光霞

２

，

２８０

，

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其他内容不变，公司更新后

的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修订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２５

股票简称：长园集团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４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

２０１３

】

３２６

号），中国

证监会决定终止对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审查。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中国证监会在审查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提交

的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申请报告》（长

园集团【

２０１２

】

０１２

号）的行政许可申请过程中，公司和保荐机构东方花旗证

券有限公司同时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 《关于撤回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申请》（长园集团【

２０１３

】

０５

号）和《关于撤

回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申请》（东方

花旗【

２０１３

】

１６０

号），主动要求撤回该申请文件。 中国证监会根据《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证监会令【

２００９

】第

６６

号）第二十

条的有关规定，决定终止对该行政许可申请的审查。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 做好撤回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

有关后续工作。

特此公告。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股票简称： 当代东方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７３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４５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解除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接

到控股股东厦门当代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当代）通知，该公

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将质押给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

２０００

万股（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办理的该质押手续）中的

１６００

万股本公司股权，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占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

７．６９％

。

截至本公告日， 厦门当代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６２４０

万股，其

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计数为

４４９０

万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

２０８０８

万股的

２１．５８％

。

特此公告。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０１

证券简称：佰利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７４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脱硝用

二氧化钛”取得科技成果奖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以下简称“省工信厅”）颁发的《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

科技成果奖证书》，公司“脱硝用二氧化钛”项目获得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科

技成果一等奖。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科技成果奖”是由省工信厅设立的，旨在表彰公司

科技成果在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方面取得的显著成绩。 公司“脱硝用二氧化

钛”获得省工信厅科技成果一等奖，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今

后，公司将继续加大科技创新的力度，努力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在科技

创新方面做出更多的贡献，为股东和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

特此公告。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５９

证券简称：新农开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４１

号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延迟复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因本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

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起停牌，鉴于该事项所需资料还未完全准备完毕，为保证

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

延迟复牌。

公司承诺：公司将尽快确定是否进行上述重大事项，并于股票延迟复牌

公告之日起的

５

个工作日内（含延迟复牌公告当日）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５８

证券简称：五矿发展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１３

号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６

日发布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目前，公司从控

股股东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股份”）处获悉，五矿股份

以及有关各方正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工作。 因相关事

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公

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本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 密切关注

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

重组进展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的相关公告，并请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３５

证券简称：乐凯胶片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１

乐凯胶片股份有限公司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修订

《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根据上述决议，公司近日完成了相关的工商登

记变更工作，并已取得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经营范围根据决议内容完成

了相应变更。

特此公告。

乐凯胶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７日

Ａ

股简称：招商银行

Ｈ

股简称：招商银行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４

Ａ

股代码：

６０００３６Ｈ

股代码：

０３９６８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增持

本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收到本公司股东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招商局轮船”）通知，其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买入方式增持本公司

９

，

１０４

，

８８１

股

Ａ

股股份。 本次增持前，招商局轮船持有

本公司

２

，

６７５

，

６１２

，

６００

股

Ａ

股股份，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２．４０％

。 本次增持后，

招商局轮船持有本公司

２

，

６８４

，

７１７

，

４８１

股

Ａ

股股份， 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２．４４％

。

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

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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